
校园绿地养护安全暂行管理规定
一、本规定适用于校园绿地养护承包合同存续期间。
二、绿地养护承包单位应保证对其参与校园绿地养护人员的身份进行审核，不得派遣未经身份确认的人员进入校园。
三、绿地养护承包单位负责为校园绿地养护人员统一办理出入证，并查验绿地养护人员身份证原件，将身份证复印件和最新相片统一造册，送学校安全部门备案，人员如有变动须及时更新。校园绿地养护队伍由绿化组、劳务队及检查考评组组成。绿化组仅为组长配备出入证，劳务队出入证配到每个人，检查考评组以承包单位工作证为出入证。
四、学校安全部门负责查验校园绿地养护人员出入证和工作证，核对养护人员照片，对无出入证、工作证或与承包提供相片不符的校园绿地养护人员有权拒绝入校，不承担所误工日的责任。
五、校园绿化养护队绿化组和检查考评组的相关工作安排在周末和节假日，并提前与学校总务处取得联系，由学校总务处通知学校安全部门。
六、物品进出校园须经学校安全部门检查并登记记录后方可放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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